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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

 

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或“中德证券”）作为山东

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业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2015 年度非公开

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的有关规定，对天业股份拟进行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

核查，核查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担保概述 

2014 年 10 月，山东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安房地产”）

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阳光人寿”）的全资子公司阳光盛和

（济南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阳光盛和”）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阳光财产保险”）分别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；阳光盛和、

山东乐高投资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山东乐高”)签署《委托管理协议》；阳光人

寿、阳光盛和、山东乐高签订《股权回购协议》，具体内容详见《天业股份对外

担保公告》（临 2014-066）。同时，为保证上述协议的履行，促进永安房地产

销售，山东普丰进出口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东普丰”）也与阳光财产保险签

订股权质押合同，将其持有的永安房地产 30%股权质押给阳光财产保险，为上

述交易事项提供担保。 

2015 年 3 月 31 日，天业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同意收购山

东普丰持有的永安房地产 30%股权。因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已实施完毕，山东普

丰不再是永安房地产股东，经相关方协商，现拟将上述担保事项担保方由山东普

丰变更为天业股份。 

2015 年 12 月 11 日，天业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审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阳光财产保险签订股权质押协议，

将永安房地产 30%股权质押于阳光财产保险，该事项尚需提交天业股份股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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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

1、永安房地产：成立于 1998 年，注册地为济南市泉城路 264 号，法定代

表人伊茂强，注册资本 42,000 万元，天业股份持股 100%。经营范围为房地产

开发、经营；机械设备租赁；装饰装修。 

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永安房地产总资产 149,741.58 万元，净资产

44,235.44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70.46%；2014 年营业收入 16,926.26 万元，净利

润 3,405.35 万元（经审计）。 

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，永安房地产总资产 187,706.78 万元，净资产

79,074.09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57.87%；2015 年 1-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,329.20

万元，实现净利润 6,888.58 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2、山东乐高：成立于 2010 年，注册地为济南市国际会展中心 A 区，法定

代表人李杰，注册资本 600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以企业自有资产对外投资，资产

收购及企业管理咨询，房地产开发经营、咨询，房地产租赁。山东乐高与天业股

份无关联关系。 

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山东乐高总资产为 32,467.13 万元，负债总额为

12,175.61 万元，净资产为 20,291.52 万元；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,301.83

万元，实现净利润 4,016.74 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，山东乐高总资产为 34,885.31 万元，负债总额为

11,316.20 万元，净资产为 23,569.11 万元；2015 年 1-9 月实现营业收入

26,253.44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 3,277.59 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三、股权质押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1、合同主体  

质权人为阳光财产保险，出质人为公司。 

2、主债权的基本情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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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委托管理协议》项下主债权为每个结算期内山东乐高应向阳光盛和支付的

预计经营净收益或管理补偿金；《股权回购协议》项下主债权为山东乐高应向阳

光人寿支付的标的股权购买价款；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主债权均为永安房地产应

承担的责任以及前述各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和其他相关费用。 

3、质押股权  

质押股权为永安房地产30%股权以及相关权益。  

4、担保范围  

《委托管理协议》项下主债权为每个结算期内山东乐高应向阳光盛和支付的

预计经营净收益或管理补偿金；《股权回购协议》项下主债权为山东乐高应向阳

光人寿支付的标的股权购买价款；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主债权均为永安房地产应

承担的责任以及前述各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和其他相关费用。 

5、质押担保期间  

质押期限为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完全、充分履行完

毕之日止。 

四、董事会、独立董事意见 

董事会意见：“公司完成收购永安房地产30%股权后，公司持有永安房地产

100%股权，山东普丰不再是永安房地产股东，故本次担保事项担保方由山东普

丰变更为公司。同时收购完成后，公司对永安房地产在经营管理情况、财务状况、

投融资情况、偿债能力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，担保风险可控。 

山东乐高资产较大，盈利能力较强，且拥有优秀的经营管理团队，具有较丰

富的管理经验和市场开发经验，对龙奥天街项目升值潜力充满预期，租赁价格及

经济收益有一定的保障。根据此次股权质押相关协议，委托经营管理收益担保总

额在合同期限内逐年递减，进而担保总额逐年递减，且山东乐高经营稳定，资信

情况良好，其股东具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和实力，能保证相关合同的履行”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“公司本次为永安房地产提供担保是基于公司完成对永安房

地产30%股权收购后，公司持有永安房地产100%股权的实际，担保行为符合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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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惯例。山东乐高资产较大，盈利能力较强，且拥有优秀的经营管理团队，具有

较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市场开发经验，且其股东具有一定的资本运作能力，山东乐

高对龙奥天街项目升值潜力充满预期，公司此次担保风险相对可控。本次担保相

关决策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，未损

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，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提供担保的事项。同意将该事项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”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天业股份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16.88亿元，无逾期

对外担保。 

六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中德证券认为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天业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

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。天

业股份本次对外担保的行为系基于其对永安房地产股权收购的实际，符合《证券

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关于规范上

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的规定。

中德证券对天业股份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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